《用人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年度书面审查报告书》填写说明
 

为了方便用人单位准确填报，对表中的内容做如下说明：
一、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填写单位全称。如设有分支机构且分支机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应分别填写书面审查报告书。
2．注册机关：企业单位应填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事业单位应填写人事局机构编委；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机构应填写民政部门；外地驻温办事机构应填写相应的经济协作办；
3．行业划分依据可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

二、劳动用工情况
1．年末劳动者总人数应为2016年度12月份的在册人数；

2．未成年工：指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员；

3．其他人员：
①离退休人员：指返聘的本单位或外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②实习生：指在本单位实习的在校未毕业的学生；
③其他：与外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各类人员。
三、劳动合同情况
1．已签订劳动合同人数：是指2016年度12月份在册人数中实际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2．已办录用备案人数：指已在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的员工人数。
四、工资支付情况
月工资支付情况：是指当月工资当月发、次月发或其他时间发。
五、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
1．实行标准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个小时的工作制；
2．实行综合计时工时制：是指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对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工实行的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时制度。
3．实行不定时工时制：是指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对某些职工实行的每日没有固定工作时数的工时制度。
六、职业培训情况
从事技术工种总人数：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种岗位上的职工总人数，具体可见《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6号）。
七、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参保人数：指截止2016年度12月31日的实际参保人数。

八、定级标准
（一）书面审查各项内容全部符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要求且上一年度已参加劳动保障书面审查的，定为劳动保障诚信A级单位；
（二）书面审查的各项内容已基本实施，签订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险等主要指标达到当地规定要求；书面审查年度无经查实的被举报投诉违法案件的，定为劳动保障诚信B级单位；
（三）书面审查的各项内容初步启动，签订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险等主要指标达到当地规定要求60％以上；书面审查年度未发生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和无2次（含2次）以上经查实的被举报投诉违法案件的，定为劳动保障诚信C级单位；

（四）书面审查的内容只有个别项目启动，劳动保障基础管理工作薄弱；书面审查年度有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和2次（含2次）以上经查实的被举报投诉的违法案件的，或书面审查当年中发生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定为劳动保障失信单位。

（五）用人单位在评定年度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评定为失信：查实拖欠1名员工三个月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或10名以上员工的劳动报酬且累计数额在八万元以上的；

具有1次以上被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理的；拒不执行劳动保障询问通知书或者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的；因劳动纠纷引发群体突发性事件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用人单位经营者欠薪逃匿的；在报送有关书面审查和信用评定材料时，存在瞒报、伪造、篡改书面材料行为的；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不定级单位：指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停产停业或出租经营单位、社保无登记单位、人数少于10人企业。
九、其它需说明情况
用人单位实际参保人数与应参保人数有出入的，请详细说明，如果用人单位员工在外单位参保的,应带相关证明材料。(A4纸)

《书面审查报告书》一式二份填写完整后，请附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送交当地劳动保障机构接受审查。
 

 

 

 

 

